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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 

  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  

「客語沉浸式教學」及「全客語幼兒園」項目經費基準表   

    (單位：新臺幣元) 

編號 
補助

項目 
內容 經費編列基準 備註 

一 教師專業支持費 

1 客語

教學

推動

小組 

(限全

客語

幼兒

園補

助項

目)  

召集人 1名 人/月 3,000元 1. 校(園)編制內職員，由

具園務發展、課程教

學、活動事務及行政作

業等人組成(5 人為限，

並指定召集人)，請列冊

職掌及費用支給情形與

工作推動紀錄。 
2. 成員取得客語能力中高

級以上認證者，且未領

取本計畫之語言研究費

及教材編輯費者，得每

人每月再增加 1,000元。 
3. 如本組成員有兼教保人

員職務或教保人員兼職

本組職務，且兼任職務

為每月實際執行經常性

業務者，得就主管職務

外再支領一個兼職費

1,000元為限。 

組長 1名 人/月 2,000元 

組員 2名 人/月 1,000元 

行政 1名 人/月 1,000元 

具客語能力中高級認

證，且未領取語言研究

費及教材編輯費者 

人/月 1,000元 

兼任職務人員費(每月

最多領受 1個兼職費) 

人/月 1,000元 

1 客語

陪伴

員 

1. 參與客語沉浸式教學

之校(園)班級中，不

諳客語之教師及教保

員，得申請陪伴員協

助備課、輔助教學及

陪伴學童之客語學習

或全客語幼兒園申請

陪伴員協助全園性及

班級活動進行，滿足

幼兒學習區個別互

動、社區文化融入主

題教學等學習需求。 

2. 國中小學教師為支持

學校客語推動，須協

助其他客語沉浸班級

課程教學時，得以擔

任陪伴員，惟幼兒園

教保服務人員(含園

國民中學 每人每節 378元 1. 須取得客語能力中高級

以上認證，申請時未主

動提供正確認證書號核

查者，不予補助。 

2. 每班同時段以申請 1 人

為原則，核銷結案時須

提供人員領據或請領清

冊。 

3. 個人之所得稅、勞保及

勞工退休金等扣繳事

宜，由受補助校(園)依

相關規定辦理，不得納

入本計畫核銷。 

4. 請於申請時，具體說明

申請陪伴人員之需求、

陪伴班級、日期/時間及

協助客語教學內容。 

國民小學 每人每節 336元 

客 語 沉 浸

幼兒園 

每人每小時 336

元，每天以 4 小

時為限(不含用

餐、午睡時間)，

於該校 (園 )以

16萬元為限。 

全 客 語 幼

兒園 

每人每小時 336

元，每週至多 2

次，每次 2小時。 

交通費，依

居 住 地 至

校 (園 )所

在地。 

跨鄉鎮市區，每

人每學期 3,000

元；非跨區域，

每 人 每 學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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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補助

項目 
內容 經費編列基準 備註 

長)，不能以陪伴員身

分領取本項經費。 

2,000元。 

2 語言

研究

費 

 

 

 

 

1. 指轉換客語教學所需

之研究費用，例如每

月客語教學之字詞、

語彙、句子或日常用

語、創新客語用法蒐

集資料或學習單等。 

2. 依客語能力認證級別

按月補助，且不能與

本會其他補助計畫之

相同項目重複請領。 

客 語 能 力

中 高 級 以

上認證者 

每月補助 2,000

元為限；如全客

語教學者，每月

再 增 加 補 助

1,000元。 

1. 凡參與本計畫客語沉浸

教學之國中小學教師及

教保服務人員，於計畫

申請時已取得客語認證

能力證書者之補助(不

含客語陪伴員)，尚未取

得客語認證能力級別證

書者，不得採預匡經費

編列升級費及申請該項

補助。 

2. 若計畫執行期間才取得

客語能力認證者，校

(園)應於本計畫結束前

(即 7月 31日前)統一列

冊及檢附證書證明文

件，報地方政府備查，

並由該府送會審核(依

實際核發證明文件月

份，另案核補)，未依規

定辦理者不予審核及補

助。 

3. 請於平日成果分享影片

或期末成果資料露出，

以利相關單位核查。 

初 級 或 中

級 客 語 能

力認證者 

每月補助 1,000

元為上限。 

3 教材

編輯

費 

1. 指製作授課所需教材

或客語活動設計費。 

2. 依客語能力認證級別

按月補助，且不能與

本會其他補助計畫之

相同項目重複請領。 

3. 國中小學補助部分：

指教師於「領域學習

課程」(不含彈性課程

及本土語文課程)，且

每月(每科)客語授課

至少 8 節(請提供課

程表供參)，不足節

數，按比例核計。 

客 語 能 力

中 高 級 以

上認證者 

每人每月(每科)

補助 1,000 元為

上限；如全客語

教學者，每月再

增加補助 2,000

元。 

初 級 或 中

級 客 語 能

力認證者 

每人每月(每科)

補助 600 元為上

限。 

4 教 師

課 務

調 整

或 教

保 服

務 短

期 鐘

點 費

及 衍

生 之

經費 

參與本計畫國民中小

學教師及兼任本計畫

行政職之減時授課鐘

點費者與教保服務人

員等，因參加本會及地

方政府辦理之外埠參

訪、師資培訓、輔導訪

視、工作坊及成果活動

等(幼幼客語闖通關之

在園認證除外)，需安

排合格人員從事課程

教學或教保服務照顧

之費用。 

課 務 排 代

鐘點費 

國中每人每節

378元。 

1. 國中、小學部分： 

(1) 教師每位申請課務代課

以 30節為限。 

(2) 減時授課鐘點費：學校

得依實際參與本計畫之

程度，核予實際任教之

教師因備課、研發教

案、自編教材等需求之

鐘點費，或實際安排本

計畫教師社群、輔導支

持計畫之行政人員，每

人每週減課不超過 4 節

課之排代鐘點費。 

2. 幼兒園部分：每人申請

短期照顧服務鐘點費以

30 小時為限，園方須妥

善規劃教保人員配置。 

國小每人每節

336元。 

減 時 授 課

鐘點費(含

行政人員) 

國小每人每節

336 元/國中每

人每節 378元。 

教 保 服 務

短 期 照 顧

鐘點費 

幼兒園以每人每

小時 336 元為原

則。 

本 項 衍 生

之勞、健保

及 勞 工 退

休金 

依相關規定辦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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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補助

項目 
內容 經費編列基準 備註 

5 國 內

交 通

費 

本計畫實際任教客語

教學之教師、教保服務

人員，參與本會辦理之

師資培訓及工作坊之

國內交通費補助(不含

搭乘飛機)。 

依 活 動 舉

辦區域，提

供 搭 乘 高

鐵(標準車

廂)、火車

及 大 眾 運

輸 至 會 場

之交通費 

請依參與人員意

願，每人最多 2

次為原則編列，

需檢據及完成規

定之研習證明文

件，覈實支付。 

由主辦或承辦單位審核事

實無誤，並核發完成規定研

習時數證明(作為校園核支

交通費佐證附件)。(如本會

委託專業團隊辦理教學觀

摩活動，則由本會專案計畫

經費支應，無需由校園支

付)。 

6 教材

教具

費 

配合本計畫自編或購

買之教材教具如右列

項目 (惟不含硬體配

件、設備及運動器材購

置)【請參閱附表 1】。

依申辦班級/人數及規

劃內容審核，補助金額

以 1萬元至 6萬元為原

則，並得於額度內增減

經費。 

教師專業書籍或數位教學工

具 

1.須與客語教學活動直接

相關，請依實際需求合

理編列及提供預購品

項、數量、單價及總價

清單。 

2.客語學習輔具：如客家

音樂、客語學習有聲

書、桌遊、電子書、數

位教材及其他具客語教

與學效益等。 

班級圖書費 

客語學習輔具 

情境布置 

7 專業

成長

社群

費 

1. 每校(園)申請 1 社群

為限，參與班級數達

5 班以上，得申請 2

個社群。校園內社

群，每社群每學年補

助 3 萬元為限；跨校

(園)社群，每社群每

學年補助 4 萬元為

限，經費支付如右列

項目【請參閱附表

2】。 

2. 每社群至少 4 位以上

成員組成，並推舉 1

人擔任召集人，每學

年至少 4 次，每次 2

小時為原則，於實施

課程及教保活動以外

之時間辦理，且成員

須達 2/3 以上出席，

及紀錄活動內容。 

專 業 指 導

出席費 

外聘專家學者

2,500元/次 

1. 外聘人員交通費依「國

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

規定編列，核附文件請

列事由及往返地點。 

2. 社群實體運作時間如未

逾用餐時間，不予補助

膳費(中午須超過 12 時

或下午須超過 5時)，且

不得超過本項目經費的

20％。 

3. 研創材料費不得超過項

目經費的 20％。 

4. 每次成果資料，請於活

動結束 1 個月內，將活

動紀錄表 PDF 檔或辦理

日期/時間、簽到單、研

討議題及照片等，以彩

色掃描成同 1 份 PDF 檔

案上傳至本計畫線上申

辦系統供參。 

講 座 鐘 點

費 

外聘講師 2,000

元/時 

校園教師擔任講

師 1,000元/時 

外 聘 人 員

交通費 

檢據核實報支，

短程計程車費以

前往地點之鄰近

車站為原則。 

研 創 材 料

費 

所需之媒材資

料、材料等。 

膳費 每次每人以 1 餐

100元為限。 

二 學生多元學習費(依參與班級/人數及辦理內容審核) 

1 課 後

客 語

學 習

鐘 點

1. 提升學生客語能力、

學習興趣或校園配合

課程教學活動，發展

客語教育特色等。 

以客語教學、客家學藝活動為

主，結合社區資源，邀請具備

客語能力老師及在地文化工

作者或客家傳統藝師 (生 )

於週一至週五課後時間實

施(最晚不超過下午 5時 30

分)，每班至少 15人且不超

過 30人為原則，並得視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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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
補助

項目 
內容 經費編列基準 備註 

費 2. 此時段請勿與幼兒園

課後留園及延長照顧

之師資收托費重複。 

等，促進在地客家語言文化的

傳承及多元化學習，每班每節

450元，每學年 70節為原則。 

與人數採混齡編班，以客語

融合在地藝術與客家文化

之增能學習。請說明起訖時

間及辦理內容。 

2 材 料

費 

依課程活動屬性添購

之學生學習材料。 

每人每份 200元為限。 請羅列支應品項，依申請班

級實際參與學生數計算。 

3 印 刷

費 

配合本計畫各項教材

資料影印。  

每人每份 200元為限，以實用

為主，避免豪華精美。 

客語教學之文本、圖卡、學

習單及講義等印刷，依申請

班級實際參與學生數計算。 

4 獎勵

品 

鼓勵學生客語學習或

客語延伸至家庭的學

習。 

客語沉浸教學校(園)每學年 1

萬元為原則；全客語幼兒園每

學年 2萬元為原則。 

請於計畫書概述獎勵實施

方式。- 

5 客 語

學 習

活 動

費 

依實際教學需求，辦理

客語成果發表或相關

多元學習活動所需費

用。 

請羅列活動名稱及各支應品

項(惟不能購買植物盆栽、氣

球拱門及其他裝置用品)。各

活動餐飲費以 1,000元為限。 

請於計畫書概要說明主

題、時間、地點及實施方

式，各活動經費明細編列，

應具合理性。 

6 保 險

費 

辦理參訪或戶外活動

所需保險費。 

請依規定辦理。 核實支應。 

7 交通

租車

費 

依課程活動須安排交

通租車。 
客語沉浸教學校(園)最高補

助上限 3萬元；全客語幼兒園

最高補助上限 4萬元。 

核實支應。 

三 其他費用 

1 健保

補充

保費 

因本計畫衍生之外部

人員費(不含校園所屬

人員)。 

依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計收

補充保險費。 

屬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條

應扣取補充保費者，依規定

扣取個人健保補充保費。 

2 雜支 實施本計畫所需之雜

項費用 

以整體經費 5%為上限。  

1.本計畫核定之各項補助經費，不得相互勻支，若該項補助項目經費有結餘款或未執行部分， 

應退還補助機關繳回國庫。 

2.請於提送計畫書時，依規定明列補助項目、明細與說明，以利審查，否則將酌予補助或不 

予補助。基於補助資源不能重複請領原則，本計畫之語言研究費及教材編輯費，不能與本

會其他補助計畫之相同項目重複請領。 

3. 【附表 1】教材教具預購明細表： 

以課程實際需求經費，填寫各項明細(單價以不超過 1萬元為原則)。 

項次 品名 單位 單價 數量 總價 說明(規格、功能) 

一、 教師專業書籍或數位教學工具(含教材、教具費)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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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品名 單位 單價 數量 總價 說明(規格、功能) 

小計   

二、 班級圖書(如購買書籍，請列購買清單) 

       

       

小計   

三、 客語學習輔具 

       

       

四、 情境布置費 

       

       

小計   

 

4.【附表 2】專業成長社群明細表： 

名稱 ○○校(園)○○社群支出明細(一個社群一份) 

項次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量 總價 備註 

1 
專業指導或

諮詢 
人節 2,500   請註明預定人選，○人*○節 

2 
講座 

鐘點費 

人節 2,000   

外聘講座○人*○節 (請註明預定人選)：

專家學者：○○○/○節；外縣市學校專業

人員：○○○/○節 

人節 1,000   

內聘(校內或本市校外)講座○人*○節 (

請註明預定人選)：校園內○○○/○節；

外縣市校園人員：○○○/○節 

3 交通費 趟    
1.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。 
2.檢據覈實支付。 

4 研創材料費 式  1  
分組研製及實作所需之紙張、耗材、彩色
筆及資訊耗材等材料費，且不得超過項目
經費的20％。 

5 膳費 人次    
1.○○人*○場。 
2.每人每場次膳費至多編列100元。 
3.不得超過項目經費的20％。 

總計  
編列專業社群經費之項目，得依實際情形

相互勻支；但不得勻支經費至未編列項目 

 

 

  


